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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

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99 号）

要求，推动实施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所称饮料纸基复合包装是指以纸

材作为基本结构材料，与其他材料经过复合工艺构成密闭存放饮

料（含乳品及其他液态食品）的包装。

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是指进入消费领域经使用后产生的

饮料纸基复合包装废弃物、包装材料生产企业的边角料和饮料灌

装企业的破损包等。

第三条（适用对象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饮料纸基复

合包装的生产（进口）企业，以及使用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的饮料

灌装企业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法律法规对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

置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条（责任主体和范围）在中国境内销售的饮料纸基复合

包装生产（进口）企业对本企业销售的饮料纸基复合包装承担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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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产品回收利用、信息公开、生态设计等生产者延伸主体责任。

饮料灌装企业应协助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企业开展生态

设计，减少原材料消耗，提高复合包装材料的可回收性和循环利

用便利性，并依托自身销售渠道等多种途径，促进回收利用。

商贸零售要采取以及旧换新、设置专用回收箱等方式，积极

配合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物生产企业开展包装物的回收。

消费者要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，配合开展饮料纸基

复合包装的回收，分类投放到回收网点。

各城市政府要支持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的分类投放或集中分

选，破除分类投放设施进社区、进车站、进公共场所等的障碍。

第五条（管理职责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

商务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对饮料纸基复

合包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
第六条（生态设计制度）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企业、饮料

灌装企业应开展生态设计，采用易回收、易分离、易资源化利用

等设计方式，持续提升包装设计水平。

第七条（信息公开制度）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企业应在包

装上标注包装的主要材料信息，并公开包装分离方式和资源化利

用等技术指导信息。

第八条（回收目标）对年销售量 10 亿包以上的饮料纸基复

合包装生产（进口）企业生产和销售的饮料纸基复合包装（以三

年境内平均销售量为基准）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住房和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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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确定回收目标，其他企业

参照执行。到 2025 年，资源化利用率应达到 40%，综合回收率

达到 60%。

国家鼓励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企业、饮料灌装企业、销售

商和回收利用企业，按照市场化原则共同组建饮料纸基复合包装

回收利用联盟，以联合体方式分解和落实饮料纸基复合包装回收

利用目标。

第九条（备案管理）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（进口）企业应

于每年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目标完成方案报送备案；以联合体方式

履行的，由联合体于每年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目标联合完成方案

报送备案，并附具联合体组成企业名单。

第十条（信息披露）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（进口）企业应

于每年三月底前向社会发布生产者延伸责任履行报告，公开上一

年度企业开展生态设计、推进回收利用的措施，以及目标完成情

况等履责情况。以联合体方式履行的，由联合体负责发布履行报

告。

第十一条（核查制度）国家不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责任企

业或联合体的延伸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向

社会公布。第三方机构应独立、公正、科学开展核查工作，对核

查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负责。

第十二条（红黑名单制度）国家建立动态更新的饮料纸基复

合包装生产者延伸责任履行黑名单和红名单制度，将责任履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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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好、社会贡献突出的企业或联合体纳入红名单，将连续两年未

完全履行责任的企业或联合体纳入黑名单，并适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三条（奖惩制度）国家对纳入红名单的企业或联合体优

先给予政策支持；国家推动有关部门对纳入黑名单的企业或联合

体开展联合惩戒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

商务部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生效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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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名词解释

资源化利用率：进行再生利用的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的重

量（吨）占三年平均销售量（吨）的百分率。

综合回收率：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环节回收量（吨）、

消费环节回收量（吨）与能源化利用回收量（吨）之和占三年平

均销售量（吨）的百分率。

生产环节回收量：包装材料和饮料灌装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

回收的边角废料和破损包等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的重量。

消费环节回收量：经消费者消费后回收的废弃饮料纸基复合

包装的重量。

资源化利用量：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回收的废弃饮料纸基复

合包装进行再生利用的重量。

能源化利用回收量：经环卫系统回收并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设

施进行能源化利用的废弃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的重量。


